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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ystemat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grundlegenden 
Rechts bereiche für Geschäftstätigkeiten in China: 
u.a. allgemeines und besonderes Schuldrecht, 
Sachenrecht,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

 !  Einstiegshilfe für den chinesischen Markt für deutsche 
Unternehmen und Wirtschaftskanzleien sowie für 
Studierende als ersten Einblick in das chinesische 
Zivilrecht

 !  Autorenteam von chinesischen und deutschen 
Experten mit mehrjähriger Erfahrung im Umgang 
mit dem chinesischen Recht

 ! Ergänzung zu Band 1 (erschienen 2015)

 !  Vertiefung der Grundlagen des chinesischen 
Wirtschaftsrechts

 !  Wissenschaftliche Grundlegung und praktische 
Orientierungshilfe für deutsche Unternehmen und 
Wirtschaftskanzleien durch die Zusammenarbeit 
von Wissenschaftlern und Praktikern

 !  Schwerpunkte Band 2:
Chinesisches Gesellschaftsrecht, Steuerrecht, Kartellrecht, 
Arbeitsrecht, Mechanismen der Rechtsdurchsetzung, Bank- 
und Kapitalmarktrecht, Recht des geistigen Eigentums

__  Expl. Chinesisches Zivil- und Wirtschaftsrecht
Band 2 – Schwerpunkt Wirtschaftsrecht

 2016, 634 Seiten, Geb., ISBN: 978-3-8005-1619-3, € 199,-

__     Expl. Chinesisches Zivil- und Wirtschaftsrecht
Band 1 – Schwerpunkt Zivilrecht

 2015, 362 Seiten, Geb., ISBN: 978-3-8005-1585-1, € 179,–

__  Expl. Paket Bd. 1 und 2
ISBN: 978-3-8005-1660-5 

   Vorzugspreis bei Gesamtabnahme: € 339,-
statt € 378,- bei Abnahme der Einzelbände
Preisvorteil: € 39,- gegenüber Einzelbezug 

Internationales Wirtschaftsrecht – China   

Name | Firma | Kanzlei

E-Mail

Straße | Postfach

PLZ | Ort

Datum | Unterschrift

Topaktuell: Band 1 und 2
Mit Preisvorteil im Paket lieferbar 

Tel 08581 9605-14  |  Fax 08581 754  |  E-Mail info@suedost-service.de
www.shop.ruw.de  |  Deutscher Fachverlag GmbH  |  Frankfurt am Main

„ Bereits der erste Band macht deutlich, dass den Herausgebern und Autoren ein großer 
Wurf gelungen ist. Das Buch lädt Praktiker wie Wissenschaftler förmlich zur vertiefenden 
Beschäftigung mit Rechtsfragen des chinesischen Zivilrechts ein.“

  Prof. Dr. Manfred Wandt in VersR 2016 Heft 5 

Ja, ich bestelle – per Fax unter 08581 754 oder auf www.shop.ruw.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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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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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
机构

国务院公报

国
⼟资源部关于启⽤不动产登记簿证样式（试⾏）的通知

国⼟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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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
⽅案（试⾏）

不动
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试⾏）

国⼟资源部关于做好不动产权籍调查⼯作的通知
国⼟资发〔 〕 号

权籍调查

编码

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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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源
部关于做好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建设⼯作的通知

国⼟资发〔 〕 号

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建设总体⽅案

http://www.mlr.gov.cn/zwgk/zytz/201508/t20150806_1362126.htm
http://www.mlr.gov.cn/zwgk/zytz/201508/t20150806_13621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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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

不动产登记暂⾏条例

不动产登记暂⾏条例实施细则

最⾼⼈民法院关于适⽤《中华⼈民共和国物权法》若⼲问题的解
释（⼀）

《最⾼法
院关于适⽤《物权法》司法解释（⼀）》新闻发布会

成熟⼀些，规范⼀些
罗书臻

进⼀步提升保障财产
权利及市场交易安全与效率的法治化程度
⼈民法院

http://finance.sina.com.cn/sf/briefing/2016-04-27/doc-ifxrpvea1268732.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sf/briefing/2016-04-27/doc-ifxrpvea1268732.shtml


产
权

《中共中央关于全⾯推
进依法治国若⼲重⼤问题的决定⼗⼋届全会》

梁慧星
《物权法司法解释（⼀）》解读 法

治研究
龙卫球

不动产登记性质及其纠纷
处理机制问题研究——兼评《物权法司法解释（⼀）》第 条

法律科学

民事⾏为说
⾏政⾏为说

民⾏区分说

⾏民统⼀说

姜强
第

期民商法前沿论坛：王利明：物权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
（下）

司伟

论不动产登记与权属确认——兼论对《物权法司
法解释⼀》第 条的理解 法律适⽤

⾟正郁

逻辑与经验的深⼊研判和审慎选择
法律适⽤

孙宪忠
《物权法司法解

释（⼀）》与交易中的物权确认规则 法
律适⽤

www.civillaw.com.cn


⾏政诉讼法

关于审理房屋登
记案件若⼲问题的规定

尹⽥

物权登记的效⼒及其法
律适⽤——对《物权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解析

法律适⽤

有证据证明登记
确有错误的

王利明

第 期民商法前沿论坛：王利明：物权法司法解释（⼀）理
解与适⽤（上）

崔建远

实体法
与程序法相辅相成——法释 号之解读、评论与升华

现代法学

www.civillaw.com.cn


借名

程啸
第 期民商法前沿论

坛：王利明 物权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上）

民事诉讼法

常鹏翱
异议登记的制度建

构——法律移植的微观分析 中国法学
程啸

论异议登记的法律效⼒与构成要件 法学家

www.civillaw.com.cn
www.civillaw.com.cn


常鹏翱
⽐较法视野中的预告登记 ⾦陵法律评

论

常鹏翱
存量房买卖⽹签的

法律效⼒ 当代法学
常鹏翱

预
告登记制度的死亡与再⽣ 法学家

张双根
商品房预售中预告登记制度之质疑

清华法学

王轶

第 期民商法前沿论坛：王利明：物权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
⽤（下）

www.civillaw.com.cn


对抗效⼒

债权⼈

陈政

法律⽂书

论我国物权变动规则在破产程序中的适⽤——兼及
《物权法司法解释（⼀）》第六条的解读
宁夏社会科学

最⾼⼈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法律问题的解释

吴光荣

也谈依法律⽂书发⽣的物权变动——兼评《物权法司法
解释⼀》第 条 法律适⽤



拍卖成交裁定书
以物抵

债裁定书
变卖

成交裁定书

拍卖、变卖司法解释

以物
偿债

任重
形成判决的效⼒——兼论我国物权法第 条

《政法论坛》
张卫平 任重

（案外第三⼈权益
程序保障体系研究） 法律科学

崔建远
限缩有理，滋

蔓⽆据——法释［ ］ 号第 条的得与失
⽢肃社会科学

最⾼⼈民法院关于适⽤《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

王赫
《物权法》司法解释对强制执⾏的影响 中国

公证
最⾼⼈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庭

物权法司法解释（⼀）：理
解与适⽤



李全⼀
公证中如何理解

适⽤新物权法司法解释 中国公证

第 期民商法前沿论坛：王利明：
物权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下）

www.civillaw.com.cn


最⾼⼈民法院关于审
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法律若⼲问题的解释

认定



《关于民事执⾏中查封、
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

交易的对象

交易的对⽅ 出卖⼈
转让⼈



《物权法司法解释（⼀）》
若⼲问题的分析与适⽤ 法律适⽤



国⼟资源部令
（第 号）

《不动产登记暂⾏条例实施细
则》已经 年 ⽉ ⽇国⼟资
源部第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
予公布，⾃公布之⽇起施⾏。

部长　姜⼤明
年 ⽉ ⽇

不动产登记暂⾏条例实施细则

（ 年 ⽉ ⽇国⼟资源部
第 次部务会议通过）

⽬录

第⼀章　总则
第⼆章　不动产登记簿
第三章　登记程序
第四章　不动产权利登记
第⼀节　⼀般规定
第⼆节　集体⼟地所有权登记
第三节　国有建设⽤地使⽤权及房
屋所有权登记
第四节　宅基地使⽤权及房屋所有
权登记
第五节　集体建设⽤地使⽤权及建
筑物、构筑物所有权登记
第六节　⼟地承包经营权登记

第七节　海域使⽤权登记
第⼋节　地役权登记
第九节　抵押权登记

中华⼈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第五章　其他登记
第⼀节　更正登记
第⼆节　异议登记
第三节　预告登记
第四节　查封登记
第六章　不动产登记资料的查询、
保护和利⽤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章　附则

第⼀章　总则

第⼀条　为规范不动产登记⾏
为，细化不动产统⼀登记制度，⽅
便⼈民群众办理不动产登记，保护
权利⼈合法权益，根据《不动产登
记暂⾏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条　不动产登记应当依照
当事⼈的申请进⾏，但法律、⾏政
法规以及本实施细则另有规定的除
外。
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和森林、

林⽊等定着物应当与其所依附的⼟
地、海域⼀并登记，保持权利主体
⼀致。
第三条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

《条例》第七条第⼆款的规定，协商
办理或者接受指定办理跨县级⾏政
区域不动产登记的，应当在登记完
毕后将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不动产
权利⼈以及不动产坐落、界址、⾯
积、⽤途、权利类型等登记结果告
知不动产所跨区域的其他不动产登
记机构。
第四条　国务院确定的重点国

有林区的森林、林⽊和林地，由国
⼟资源部受理并会同有关部门办理，
依法向权利⼈核发不动产权属证
书。

国务院批准的项⽬⽤海、⽤岛
的登记，由国⼟资源部受理，依法
向权利⼈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

中央国家机关使⽤的国有⼟地
等不动产登记，依照国⼟资源部《在
京中央国家机关⽤地⼟地登记办
法》等规定办理。



第⼆章　不动产登记簿

第五条　《条例》第⼋条规定
的不动产单元，是指权属界线封闭
且具有独⽴使⽤价值的空间。

没有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以
及森林、林⽊定着物的，以⼟地、海
域权属界线封闭的空间为不动产单
元。
有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以及

森林、林⽊定着物的，以该房屋等
建筑物、构筑物以及森林、林⽊定
着物与⼟地、海域权属界线封闭的
空间为不动产单元。
前款所称房屋，包括独⽴成幢、

权属界线封闭的空间，以及区分套、
层、间等可以独⽴使⽤、权属界线
封闭的空间。

第六条　不动产登记簿以宗地
或者宗海为单位编成，⼀宗地或者
⼀宗海范围内的全部不动产单元编
⼊⼀个不动产登记簿。
第七条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

配备专门的不动产登记电⼦存储设
施，采取信息⽹络安全防护措施，保
证电⼦数据安全。

任何单位和个⼈不得擅⾃复制
或者篡改不动产登记簿信息。
第⼋条　承担不动产登记审核、

登记簿的不动产登记⼯作⼈员应当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具备与其岗位
相适应的不动产登记等⽅⾯的专业
知识。
国⼟资源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

开展对承担不动产登记审核、登记
簿的不动产登记⼯作⼈员的考核培
训。

第三章　登记程序

第九条　申请不动产登记的，
申请⼈应当填写登记申请书，并提
交⾝份证明以及相关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应当提供原件。因特
殊情况不能提供原件的，可以提供
复印件，复印件应当与原件保持⼀
致。



第⼗条　处分共有不动产申请
登记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以
上的按份共有⼈或者全体共同共有
⼈共同申请，但共有⼈另有约定的
除外。

按份共有⼈转让其享有的不动
产份额，应当与受让⼈共同申请转
移登记。
建筑区划内依法属于全体业主

共有的不动产申请登记，依照本实
施细则第三⼗六条的规定办理。
第⼗⼀条　⽆民事⾏为能⼒⼈、

限制民事⾏为能⼒⼈申请不动产登
记的，应当由其监护⼈代为申请。

监护⼈代为申请登记的，应当
提供监护⼈与被监护⼈的⾝份证或
者户⼜簿、有关监护关系等材料；因
处分不动产⽽申请登记的，还应当
提供为被监护⼈利益的书⾯保证。

⽗母之外的监护⼈处分未成年
⼈不动产的，有关监护关系材料可
以是⼈民法院指定监护的法律⽂书、
经过公证的对被监护⼈享有监护权
的材料或者其他材料。
第⼗⼆条　当事⼈可以委托他

⼈代为申请不动产登记。
代理申请不动产登记的，代理

⼈应当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供被代
理⼈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然⼈处分不动产，委托代理

⼈申请登记的，应当与代理⼈共同
到不动产登记机构现场签订授权委
托书，但授权委托书经公证的除外。
境外申请⼈委托他⼈办理处分

不动产登记的，其授权委托书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认证或者公
证。
第⼗三条　申请登记的事项记

载于不动产登记簿前，全体申请⼈
提出撤回登记申请的，登记机构应
当将登记申请书以及相关材料退还
申请⼈。
第⼗四条　因继承、受遗赠取

得不动产，当事⼈申请登记的，应
当提交死亡证明材料、遗嘱或者全
部法定继承⼈关于不动产分配的协
议以及与被继承⼈的亲属关系材料
等，也可以提交经公证的材料或者
⽣效的法律⽂书。



第⼗五条　不动产登记机构受
理不动产登记申请后，还应当对下
列内容进⾏查验：
（⼀）申请⼈、委托代理⼈⾝份

证明材料以及授权委托书与申请主
体是否⼀致；
（⼆）权属来源材料或者登记

原因⽂件与申请登记的内容是否⼀
致；
（三）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

⾯积等权籍调查成果是否完备，权
属是否清楚、界址是否清晰、⾯积
是否准确；
（四）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完

税或者缴费凭证是否齐全。
第⼗六条　不动产登记机构进

⾏实地查看，重点查看下列情况：

（⼀）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
有权⾸次登记，查看房屋坐落及其
建造完成等情况；
（⼆）在建建筑物抵押权登记，

查看抵押的在建建筑物坐落及其建
造等情况；
（三）因不动产灭失导致的注

销登记，查看不动产灭失等情况。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的，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在登记事项记
载于登记簿前进⾏公告，但涉及国
家秘密的除外：
（⼀）政府组织的集体⼟地所

有权登记；
（⼆）宅基地使⽤权及房屋所

有权，集体建设⽤地使⽤权及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地承包经营
权等不动产权利的⾸次登记；

（三）依职权更正登记；
（四）依职权注销登记；
（五）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
公告应当在不动产登记机构门

户⽹站以及不动产所在地等指定场
所进⾏，公告期不少于 个⼯作
⽇。公告所需时间不计算在登记办
理期限内。公告期满⽆异议或者异
议不成⽴的，应当及时记载于不动
产登记簿。
第⼗⼋条　不动产登记公告的

主要内容包括：
（⼀）拟予登记的不动产权利

⼈的姓名或者名称；

国⼟资源部关于做好不动产权籍调查⼯作的通知 国⼟资发〔 〕 号
权籍调查

http://www.mlr.gov.cn/zwgk/zytz/201505/t20150504_1349570.htm


（⼆）拟予登记的不动产坐落、
⾯积、⽤途、权利类型等；
（三）提出异议的期限、⽅式和

受理机构；
（四）需要公告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当事⼈可以持⼈民

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效法律⽂书
或者⼈民政府的⽣效决定单⽅申请
不动产登记。
有下列情形之⼀的，不动产登

记机构直接办理不动产登记：
（⼀）⼈民法院持⽣效法律⽂

书和协助执⾏通知书要求不动产登
记机构办理登记的；
（⼆）⼈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

据法律规定持协助查封通知书要求
办理查封登记的；

（三）⼈民政府依法做出征收或
者收回不动产权利决定⽣效后，要
求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注销登记的；
（四）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
不动产登记机构认为登记事项

存在异议的，应当依法向有关机关
提出审查建议。
第⼆⼗条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

当根据不动产登记簿，填写并核发
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
明。
除办理抵押权登记、地役权登

记和预告登记、异议登记，向申请
⼈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外，不动产
登记机构应当依法向权利⼈核发不
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权属证书和不动产登记
证明，应当加盖不动产登记机构登
记专⽤章。
不动产权属证书和不动产登记

证明样式，由国⼟资源部统⼀规定。

第⼆⼗⼀条　申请共有不动产
登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向全体共
有⼈合并发放⼀本不动产权属证书；
共有⼈申请分别持证的，可以为共
有⼈分别发放不动产权属证书。

共有不动产权属证书应当注明
共有情况，并列明全体共有⼈。



第⼆⼗⼆条　不动产权属证书
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污损、破损的，
当事⼈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
换发。符合换发条件的，不动产登记
机构应当予以换发，并收回原不动
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

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
记证明遗失、灭失，不动产权利⼈
申请补发的，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在
其门户⽹站上刊发不动产权利⼈的
遗失、灭失声明 个⼯作⽇后，予
以补发。
不动产登记机构补发不动产权

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的，应
当将补发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
产登记证明的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
记簿，并在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
动产登记证明上注明 补发 字样。

第⼆⼗三条　因不动产权利灭
失等情形，不动产登记机构需要收
回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
证明的，应当在不动产登记簿上将
收回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
记证明的事项予以注明；确实⽆法
收回的，应当在不动产登记机构门
户⽹站或者当地公开发⾏的报刊上
公告作废。

第四章　不动产权利登记

第⼀节　⼀般规定

第⼆⼗四条　不动产⾸次登记，
是指不动产权利第⼀次登记。
未办理不动产⾸次登记的，不

得办理不动产其他类型登记，但法
律、⾏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条　市、县⼈民政府

可以根据情况对本⾏政区域内未登
记的不动产，组织开展集体⼟地所
有权、宅基地使⽤权、集体建设⽤
地使⽤权、⼟地承包经营权的⾸次
登记。
依照前款规定办理⾸次登记所

需的权属来源、调查等登记材料，由
⼈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获取。

第⼆⼗六条　下列情形之⼀的，
不动产权利⼈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
构申请变更登记：
（⼀）权利⼈的姓名、名称、⾝

份证明类型或者⾝份证明号码发⽣
变更的；



（⼆）不动产的坐落、界址、⽤
途、⾯积等状况变更的；
（三）不动产权利期限、来源等

状况发⽣变化的；
（四）同⼀权利⼈分割或者合

并不动产的；
（五）抵押担保的范围、主债权

数额、债务履⾏期限、抵押权顺位
发⽣变化的；
（六）最⾼额抵押担保的债权

范围、最⾼债权额、债权确定期间
等发⽣变化的；
（七）地役权的利⽤⽬的、⽅法

等发⽣变化的；
（⼋）共有性质发⽣变更的；

（九）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不涉及不动产权利转移的变更情
形。
第⼆⼗七条　因下列情形导致

不动产权利转移的，当事⼈可以向
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转移登记：
（⼀）买卖、互换、赠与不动产

的；
（⼆）以不动产作价出资（⼊

股）的；
（三）法⼈或者其他组织因合

并、分⽴等原因致使不动产权利发
⽣转移的；
（四）不动产分割、合并导致权

利发⽣转移的；
（五）继承、受遗赠导致权利发

⽣转移的；
（六）共有⼈增加或者减少以

及共有不动产份额变化的；

（七）因⼈民法院、仲裁委员会
的⽣效法律⽂书导致不动产权利发
⽣转移的；
（⼋）因主债权转移引起不动

产抵押权转移的；
（九）因需役地不动产权利转

移引起地役权转移的；
（⼗）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不动产权利转移情形。
第⼆⼗⼋条　有下列情形之⼀

的，当事⼈可以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不动产灭失的；
（⼆）权利⼈放弃不动产权利

的；
（三）不动产被依法没收、征收

或者收回的；



（四）⼈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
⽣效法律⽂书导致不动产权利消灭
的；
（五）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
不动产上已经设⽴抵押权、地

役权或者已经办理预告登记，所有
权⼈、使⽤权⼈因放弃权利申请注
销登记的，申请⼈应当提供抵押权
⼈、地役权⼈、预告登记权利⼈同
意的书⾯材料。

第⼆节　集体⼟地所有权登记

第⼆⼗九条　集体⼟地所有权
登记，依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

（⼀）⼟地属于村农民集体所
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代为申请，
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的，由村民委员
会代为申请；
（⼆）⼟地分别属于村内两个

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集
体经济组织代为申请，没有集体经
济组织的，由村民⼩组代为申请；

（三）⼟地属于乡（镇）农民集
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
织代为申请。
第三⼗条　申请集体⼟地所有

权⾸次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地权属来源材料；
（⼆）权籍调查表、宗地图以及

宗地界址点坐标；
（三）其他必要材料。
第三⼗⼀条　农民集体因互换、

⼟地调整等原因导致集体⼟地所有
权转移，申请集体⼟地所有权转移
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不动产权属证书；
（⼆）互换、调整协议等集体⼟

地所有权转移的材料；
（三）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

⼆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以上村民
代表同意的材料；
（四）其他必要材料。
第三⼗⼆条　申请集体⼟地所

有权变更、注销登记的，应当提交
下列材料：

（⼀）不动产权属证书；



（⼆）集体⼟地所有权变更、消
灭的材料；
（三）其他必要材料。

第三节　国有建设⽤地使⽤权及房
屋所有权登记

第三⼗三条　依法取得国有建
设⽤地使⽤权，可以单独申请国有
建设⽤地使⽤权登记。

依法利⽤国有建设⽤地建造房
屋的，可以申请国有建设⽤地使⽤
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
第三⼗四条　申请国有建设⽤

地使⽤权⾸次登记，应当提交下列
材料：

（⼀）⼟地权属来源材料；
（⼆）权籍调查表、宗地图以及

宗地界址点坐标；
（三）⼟地出让价款、⼟地租

⾦、相关税费等缴纳凭证；

（四）其他必要材料。
前款规定的⼟地权属来源材料，

根据权利取得⽅式的不同，包括国
有建设⽤地划拨决定书、国有建设
⽤地使⽤权出让合同、国有建设⽤
地使⽤权租赁合同以及国有建设⽤
地使⽤权作价出资（⼊股）、授权经
营批准⽂件。

申请在地上或者地下单独设⽴
国有建设⽤地使⽤权登记的，按照
本条规定办理。
第三⼗五条　申请国有建设⽤

地使⽤权及房屋所有权⾸次登记的，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
地权属来源材料；
（⼆）建设⼯程符合规划的材

料；
（三）房屋已经竣⼯的材料；
（四）房地产调查或者测绘报

告；
（五）相关税费缴纳凭证；
（六）其他必要材料。



第三⼗六条　办理房屋所有权
⾸次登记时，申请⼈应当将建筑区
划内依法属于业主共有的道路、绿
地、其他公共场所、公⽤设施和物
业服务⽤房及其占⽤范围内的建设
⽤地使⽤权⼀并申请登记为业主共
有。业主转让房屋所有权的，其对共
有部分享有的权利依法⼀并转让。

第三⼗七条　申请国有建设⽤
地使⽤权及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的，
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提交下列材料：

（⼀）不动产权属证书；
（⼆）发⽣变更的材料；
（三）有批准权的⼈民政府或

者主管部门的批准⽂件；
（四）国有建设⽤地使⽤权出

让合同或者补充协议；
（五）国有建设⽤地使⽤权出

让价款、税费等缴纳凭证；

（六）其他必要材料。
第三⼗⼋条　申请国有建设⽤

地使⽤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
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提交下列材料：

（⼀）不动产权属证书；
（⼆）买卖、互换、赠与合同；
（三）继承或者受遗赠的材料；

（四）分割、合并协议；
（五）⼈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

会⽣效的法律⽂书；
（六）有批准权的⼈民政府或

者主管部门的批准⽂件；
（七）相关税费缴纳凭证；
（⼋）其他必要材料。
不动产买卖合同依法应当备案

的，申请⼈申请登记时须提交经备
案的买卖合同。
第三⼗九条　具有独⽴利⽤价

值的特定空间以及码头、油库等其
他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的登记，按
照本实施细则中房屋所有权登记有
关规定办理。



第四节　宅基地使⽤权及房屋所有
权登记

第四⼗条　依法取得宅基地使
⽤权，可以单独申请宅基地使⽤权
登记。

依法利⽤宅基地建造住房及其
附属设施的，可以申请宅基地使⽤
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

第四⼗⼀条　申请宅基地使⽤
权及房屋所有权⾸次登记的，应当
根据不同情况，提交下列材料：

（⼀）申请⼈⾝份证和户⼜簿；

（⼆）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有
批准权的⼈民政府批准⽤地的⽂件
等权属来源材料；

（三）房屋符合规划或者建设
的相关材料；
（四）权籍调查表、宗地图、房

屋平⾯图以及宗地界址点坐标等有
关不动产界址、⾯积等材料；

（五）其他必要材料。
第四⼗⼆条　因依法继承、分

家析产、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互换房
屋等导致宅基地使⽤权及房屋所有
权发⽣转移申请登记的，申请⼈应
当根据不同情况，提交下列材料：

（⼀）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其
他权属来源材料；
（⼆）依法继承的材料；
（三）分家析产的协议或者材

料：
（四）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互换

房屋的协议；
（五）其他必要材料。
第四⼗三条　申请宅基地等集

体⼟地上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登记
的，参照国有建设⽤地使⽤权及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定办理登记。



第五节　集体建设⽤地使⽤权及建
筑物、构筑物所有权登记

第四⼗四条　依法取得集体建
设⽤地使⽤权，可以单独申请集体
建设⽤地使⽤权登记。

依法利⽤集体建设⽤地兴办企
业，建设公共设施，从事公益事业
等的，可以申请集体建设⽤地使⽤
权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登
记。
第四⼗五条　申请集体建设⽤

地使⽤权及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
⾸次登记的，申请⼈应当根据不同
情况，提交下列材料：
（⼀）有批准权的⼈民政府批

准⽤地的⽂件等⼟地权属来源材料；

（⼆）建设⼯程符合规划的材
料；
（三）权籍调查表、宗地图、房

屋平⾯图以及宗地界址点坐标等有
关不动产界址、⾯积等材料；

（四）建设⼯程已竣⼯的材料；
（五）其他必要材料。
集体建设⽤地使⽤权⾸次登记

完成后，申请⼈申请建筑物、构筑
物所有权⾸次登记的，应当提交享
有集体建设⽤地使⽤权的不动产权
属证书。
第四⼗六条　申请集体建设⽤

地使⽤权及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
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的，
申请⼈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提交下
列材料：
（⼀）不动产权属证书；
（⼆）集体建设⽤地使⽤权及

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变更、转移、
消灭的材料；
（三）其他必要材料。
因企业兼并、破产等原因致使

集体建设⽤地使⽤权及建筑物、构
筑物所有权发⽣转移的，申请⼈应
当持相关协议及有关部门的批准⽂
件等相关材料，申请不动产转移登
记。



第六节　⼟地承包经营权登记

第四⼗七条　承包农民集体所
有的耕地、林地、草地、⽔域、滩涂
以及荒⼭、荒沟、荒丘、荒滩等农
⽤地，或者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
体使⽤的农⽤地从事种植业、林业、
畜牧业、渔业等农业⽣产的，可以
申请⼟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地上有
森林、林⽊的，应当在申请⼟地承
包经营权登记时⼀并申请登记。

第四⼗⼋条　依法以承包⽅式
在⼟地上从事种植业或者养殖业⽣
产活动的，可以申请⼟地承包经营
权的⾸次登记。

以家庭承包⽅式取得的⼟地承
包经营权的⾸次登记，由发包⽅持
⼟地承包经营合同等材料申请。

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
式承包农村⼟地的，由承包⽅持⼟
地承包经营合同申请⼟地承包经营
权⾸次登记。

第四⼗九条　已经登记的⼟地
承包经营权有下列情形之⼀的，承
包⽅应当持原不动产权属证书以及
其他证实发⽣变更事实的材料，申
请⼟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

（⼀）权利⼈的姓名或者名称
等事项发⽣变化的；
（⼆）承包⼟地的坐落、名称、

⾯积发⽣变化的；
（三）承包期限依法变更的；
（四）承包期限届满，⼟地承包

经营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
包的；
（五）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

耕还草导致⼟地⽤途改变的；

（六）森林、林⽊的种类等发⽣
变化的；
（七）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



第五⼗条　已经登记的⼟地承
包经营权发⽣下列情形之⼀的，当
事⼈双⽅应当持互换协议、转让合
同等材料，申请⼟地承包经营权的
转移登记：

（⼀）互换；
（⼆）转让；
（三）因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变

化等原因导致⼟地承包经营权分割
或者合并的；
（四）依法导致⼟地承包经营

权转移的其他情形。
以家庭承包⽅式取得的⼟地承

包经营权，采取转让⽅式流转的，还
应当提供发包⽅同意的材料。

第五⼗⼀条　已经登记的⼟地
承包经营权发⽣下列情形之⼀的，
承包⽅应当持不动产权属证书、证
实灭失的材料等，申请注销登记：

（⼀）承包经营的⼟地灭失的；
（⼆）承包经营的⼟地被依法

转为建设⽤地的；
（三）承包经营权⼈丧失承包

经营资格或者放弃承包经营权的；

（四）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
第五⼗⼆条　以承包经营以外

的合法⽅式使⽤国有农⽤地的国有
农场、草场，以及使⽤国家所有的⽔
域、滩涂等农⽤地进⾏农业⽣产，申
请国有农⽤地的使⽤权登记的，参
照本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办理。

国有农场、草场申请国有未利
⽤地登记的，依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五⼗三条　国有林地使⽤权
登记，应当提交有批准权的⼈民政
府或者主管部门的批准⽂件，地上
森林、林⽊⼀并登记。



第七节　海域使⽤权登记

第五⼗四条　依法取得海域使
⽤权，可以单独申请海域使⽤权登
记。
依法使⽤海域，在海域上建造

建筑物、构筑物的，应当申请海域
使⽤权及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登
记。
申请⽆居民海岛登记的，参照

海域使⽤权登记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五条　申请海域使⽤权
⾸次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项⽬⽤海批准⽂件或者
海域使⽤权出让合同；

（⼆）宗海图以及界址点坐标；
（三）海域使⽤⾦缴纳或者减

免凭证；
（四）其他必要材料。
第五⼗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

的，申请⼈应当持不动产权属证书、
海域使⽤权变更的⽂件等材料，申
请海域使⽤权变更登记：

（⼀）海域使⽤权⼈姓名或者
名称改变的；
（⼆）海域坐落、名称发⽣变化

的；
（三）改变海域使⽤位置、⾯积

或者期限的；
（四）海域使⽤权续期的；

（五）共有性质变更的；

（六）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
第五⼗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

的，申请⼈可以申请海域使⽤权转
移登记：
（⼀）因企业合并、分⽴或者与

他⼈合资、合作经营、作价⼊股导
致海域使⽤权转移的；

（⼆）依法转让、赠与、继承、
受遗赠海域使⽤权的；

（三）因⼈民法院、仲裁委员会
⽣效法律⽂书导致海域使⽤权转移
的；



（四）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
第五⼗⼋条　申请海域使⽤权

转移登记的，申请⼈应当提交下列
材料：
（⼀）不动产权属证书；
（⼆）海域使⽤权转让合同、继

承材料、⽣效法律⽂书等材料；

（三）转让批准取得的海域使
⽤权，应当提交原批准⽤海的海洋
⾏政主管部门批准转让的⽂件；

（四）依法需要补交海域使⽤
⾦的，应当提交海域使⽤⾦缴纳的
凭证；
（五）其他必要材料。
第五⼗九条　申请海域使⽤权

注销登记的，申请⼈应当提交下列
材料：
（⼀）原不动产权属证书；

（⼆）海域使⽤权消灭的材料；

（三）其他必要材料。
因围填海造地等导致海域灭失

的，申请⼈应当在围填海造地等⼯
程竣⼯后，依照本实施细则规定申
请国有⼟地使⽤权登记，并办理海
域使⽤权注销登记。

第⼋节　地役权登记

第六⼗条　按照约定设定地役
权，当事⼈可以持需役地和供役地
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地役权合同以
及其他必要⽂件，申请地役权⾸次
登记。

第六⼗⼀条　经依法登记的地
役权发⽣下列情形之⼀的，当事⼈
应当持地役权合同、不动产登记证
明和证实变更的材料等必要材料，
申请地役权变更登记：

（⼀）地役权当事⼈的姓名或
者名称等发⽣变化；
（⼆）共有性质变更的；

（三）需役地或者供役地⾃然
状况发⽣变化；

（四）地役权内容变更的；



（五）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
供役地分割转让办理登记，转

让部分涉及地役权的，应当由受让
⼈与地役权⼈⼀并申请地役权变更
登记。

第六⼗⼆条　已经登记的地役
权因⼟地承包经营权、建设⽤地使
⽤权转让发⽣转移的，当事⼈应当
持不动产登记证明、地役权转移合
同等必要材料，申请地役权转移登
记。

申请需役地转移登记的，或者
需役地分割转让，转让部分涉及已
登记的地役权的，当事⼈应当⼀并
申请地役权转移登记，但当事⼈另
有约定的除外。当事⼈拒绝⼀并申
请地役权转移登记的，应当出具书
⾯材料。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转移
登记时，应当同时办理地役权注销
登记。

第六⼗三条　已经登记的地役
权，有下列情形之⼀的，当事⼈可
以持不动产登记证明、证实地役权
发⽣消灭的材料等必要材料，申请
地役权注销登记：

（⼀）地役权期限届满；
（⼆）供役地、需役地归于同⼀

⼈；
（三）供役地或者需役地灭失；

（四）⼈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
⽣效法律⽂书导致地役权消灭；
（五）依法解除地役权合同；

（六）其他导致地役权消灭的
事由。
第六⼗四条　地役权登记，不

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将登记事项分别
记载于需役地和供役地登记簿。

供役地、需役地分属不同不动
产登记机构管辖的，当事⼈应当向
供役地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申
请地役权登记。供役地所在地不动
产登记机构完成登记后，应当将相
关事项通知需役地所在地不动产登
记机构，并由其记载于需役地登记
簿。



地役权设⽴后，办理⾸次登记
前发⽣变更、转移的，当事⼈应当
提交相关材料，就已经变更或者转
移的地役权，直接申请⾸次登记。

第九节　抵押权登记

第六⼗五条　对下列财产进⾏
抵押的，可以申请办理不动产抵押
登记：
（⼀）建设⽤地使⽤权；
（⼆）建筑物和其他⼟地附着

物；
（三）海域使⽤权；
（四）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

等⽅式取得的荒地等⼟地承包经营
权；
（五）正在建造的建筑物；
（六）法律、⾏政法规未禁⽌抵

押的其他不动产。
以建设⽤地使⽤权、海域使⽤

权抵押的，该⼟地、海域上的建筑
物、构筑物⼀并抵押；以建筑物、构
筑物抵押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占
⽤范围内的建设⽤地使⽤权、海域
使⽤权⼀并抵押。

第六⼗六条　⾃然⼈、法⼈或
者其他组织为保障其债权的实现，
依法以不动产设定抵押的，可以由
当事⼈持不动产权属证书、抵押合
同与主债权合同等必要材料，共同
申请办理抵押登记。

抵押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的书
⾯合同，也可以是主债权合同中的
抵押条款。
第六⼗七条　同⼀不动产上设

⽴多个抵押权的，不动产登记机构
应当按照受理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
办理登记，并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
当事⼈对抵押权顺位另有约定的，
从其规定办理登记。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

的，当事⼈应当持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登记证明、抵押权变更等必
要材料，申请抵押权变更登记：

（⼀）抵押⼈、抵押权⼈的姓名
或者名称变更的；
（⼆）被担保的主债权数额变

更的；
（三）债务履⾏期限变更的；
（四）抵押权顺位变更的；



（五）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
因被担保债权主债权的种类及

数额、担保范围、债务履⾏期限、抵
押权顺位发⽣变更申请抵押权变更
登记时，如果该抵押权的变更将对
其他抵押权⼈产⽣不利影响的，还
应当提交其他抵押权⼈书⾯同意的
材料与⾝份证或者户⼜簿等材料。

第六⼗九条　因主债权转让导
致抵押权转让的，当事⼈可以持不
动产权属证书、不动产登记证明、被
担保主债权的转让协议、债权⼈已
经通知债务⼈的材料等相关材料，
申请抵押权的转移登记。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的，
当事⼈可以持不动产登记证明、抵
押权消灭的材料等必要材料，申请
抵押权注销登记：

（⼀）主债权消灭；
（⼆）抵押权已经实现；

（三）抵押权⼈放弃抵押权；
（四）法律、⾏政法规规定抵押

权消灭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设⽴最⾼额抵押

权的，当事⼈应当持不动产权属证
书、最⾼额抵押合同与⼀定期间内
将要连续发⽣的债权的合同或者其
他登记原因材料等必要材料，申请
最⾼额抵押权⾸次登记。

当事⼈申请最⾼额抵押权⾸次
登记时，同意将最⾼额抵押权设⽴
前已经存在的债权转⼊最⾼额抵押
担保的债权范围的，还应当提交已
存在债权的合同以及当事⼈同意将
该债权纳⼊最⾼额抵押权担保范围
的书⾯材料。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
的，当事⼈应当持不动产登记证明、
最⾼额抵押权发⽣变更的材料等必
要材料，申请最⾼额抵押权变更登
记：

（⼀）抵押⼈、抵押权⼈的姓名
或者名称变更的；
（⼆）债权范围变更的；
（三）最⾼债权额变更的；
（四）债权确定的期间变更的；



（五）抵押权顺位变更的；
（六）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
因最⾼债权额、债权范围、债

务履⾏期限、债权确定的期间发⽣
变更申请最⾼额抵押权变更登记时，
如果该变更将对其他抵押权⼈产⽣
不利影响的，当事⼈还应当提交其
他抵押权⼈的书⾯同意⽂件与⾝份
证或者户⼜簿等。

第七⼗三条　当发⽣导致最⾼
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被确定的事由，
从⽽使最⾼额抵押权转变为⼀般抵
押权时，当事⼈应当持不动产登记
证明、最⾼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已
确定的材料等必要材料，申请办理
确定最⾼额抵押权的登记。

第七⼗四条　最⾼额抵押权发
⽣转移的，应当持不动产登记证明、
部分债权转移的材料、当事⼈约定
最⾼额抵押权随同部分债权的转让
⽽转移的材料等必要材料，申请办
理最⾼额抵押权转移登记。

债权⼈转让部分债权，当事⼈
约定最⾼额抵押权随同部分债权的
转让⽽转移的，应当分别申请下列
登记：
（⼀）当事⼈约定原抵押权⼈

与受让⼈共同享有最⾼额抵押权的，
应当申请最⾼额抵押权的转移登记；

（⼆）当事⼈约定受让⼈享有
⼀般抵押权、原抵押权⼈就扣减已
转移的债权数额后继续享有最⾼额
抵押权的，应当申请⼀般抵押权的
⾸次登记以及最⾼额抵押权的变更
登记；
（三）当事⼈约定原抵押权⼈

不再享有最⾼额抵押权的，应当⼀
并申请最⾼额抵押权确定登记以及
⼀般抵押权转移登记。
最⾼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确定

前，债权⼈转让部分债权的，除当
事⼈另有约定外，不动产登记机构
不得办理最⾼额抵押权转移登记。
第七⼗五条　以建设⽤地使⽤

权以及全部或者部分在建建筑物设
定抵押的，应当⼀并申请建设⽤地
使⽤权以及在建建筑物抵押权的⾸
次登记。



当事⼈申请在建建筑物抵押权
⾸次登记时，抵押财产不包括已经
办理预告登记的预购商品房和已经
办理预售备案的商品房。

前款规定的在建建筑物，是指
正在建造、尚未办理所有权⾸次登
记的房屋等建筑物。
第七⼗六条　申请在建建筑物

抵押权⾸次登记的，当事⼈应当提
交下列材料：

（⼀）抵押合同与主债权合同；

（⼆）享有建设⽤地使⽤权的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三）建设⼯程规划许可证；
（四）其他必要材料。
第七⼗七条　在建建筑物抵押

权变更、转移或者消灭的，当事⼈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申请变更登记、
转移登记、注销登记：

（⼀）不动产登记证明；
（⼆）在建建筑物抵押权发⽣

变更、转移或者消灭的材料；

（三）其他必要材料。
在建建筑物竣⼯，办理建筑物

所有权⾸次登记时，当事⼈应当申
请将在建建筑物抵押权登记转为建
筑物抵押权登记。

第七⼗⼋条　申请预购商品房
抵押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抵押合同与主债权合同；

（⼆）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材
料；
（三）其他必要材料。
预购商品房办理房屋所有权登

记后，当事⼈应当申请将预购商品
房抵押预告登记转为商品房抵押权
⾸次登记。



第五章　其他登记

第⼀节　更正登记

第七⼗九条　权利⼈、利害关
系⼈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
有错误，可以申请更正登记。

权利⼈申请更正登记的，应当
提交下列材料：
（⼀）不动产权属证书；
（⼆）证实登记确有错误的材

料；
（三）其他必要材料。
利害关系⼈申请更正登记的，

应当提交利害关系材料、证实不动
产登记簿记载错误的材料以及其他
必要材料。
第⼋⼗条　不动产权利⼈或者

利害关系⼈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
登记机构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确
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更正；但在错
误登记之后已经办理了涉及不动产
权利处分的登记、预告登记和查封
登记的除外。

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
记证明填制错误以及不动产登记机
构在办理更正登记中，需要更正不
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
内容的，应当书⾯通知权利⼈换发，
并把换发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
产登记证明的事项记载于登记簿。

不动产登记簿记载⽆误的，不
动产登记机构不予更正，并书⾯通
知申请⼈。
第⼋⼗⼀条　不动产登记机构

发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
应当通知当事⼈在 个⼯作⽇内
办理更正登记。当事⼈逾期不办理
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在公告
个⼯作⽇后，依法予以更正；但在
错误登记之后已经办理了涉及不动
产权利处分的登记、预告登记和查
封登记的除外。

第⼆节　异议登记

第⼋⼗⼆条　利害关系⼈认为
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权
利⼈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可
以申请异议登记。



利害关系⼈申请异议登记的，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证实对登记的不动产权

利有利害关系的材料；
（⼆）证实不动产登记簿记载

的事项错误的材料；
（三）其他必要材料。
第⼋⼗三条　不动产登记机构

受理异议登记申请的，应当将异议
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并向申
请⼈出具异议登记证明。

异议登记申请⼈应当在异议登
记之⽇起 ⽇内，提交⼈民法院受
理通知书、仲裁委员会受理通知书
等提起诉讼、申请仲裁的材料；逾
期不提交的，异议登记失效。

异议登记失效后，申请⼈就同
⼀事项以同⼀理由再次申请异议登
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不予受理。

第⼋⼗四条　异议登记期间，
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以及
第三⼈因处分权利申请登记的，不
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书⾯告知申请⼈
该权利已经存在异议登记的有关事
项。申请⼈申请继续办理的，应当
予以办理，但申请⼈应当提供知悉
异议登记存在并⾃担风险的书⾯承
诺。

第三节　预告登记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
的，当事⼈可以按照约定申请不动
产预告登记：
（⼀）商品房等不动产预售的；
（⼆）不动产买卖、抵押的；
（三）以预购商品房设定抵押

权的；
（四）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
预告登记⽣效期间，未经预告

登记的权利⼈书⾯同意，处分该不
动产权利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登记
机构应当不予办理。

预告登记后，债权未消灭且⾃
能够进⾏相应的不动产登记之⽇起
个⽉内，当事⼈申请不动产登记
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按照预告
登记事项办理相应的登记。



第⼋⼗六条　申请预购商品房
的预告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已备案的商品房预售合
同；
（⼆）当事⼈关于预告登记的

约定；
（三）其他必要材料。
预售⼈和预购⼈订⽴商品房买

卖合同后，预售⼈未按照约定与预
购⼈申请预告登记，预购⼈可以单
⽅申请预告登记。

预购⼈单⽅申请预购商品房预
告登记，预售⼈与预购⼈在商品房
预售合同中对预告登记附有条件和
期限的，预购⼈应当提交相应材料。

申请预告登记的商品房已经办
理在建建筑物抵押权⾸次登记的，
当事⼈应当⼀并申请在建建筑物抵
押权注销登记，并提交不动产权属
转移材料、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动
产登记机构应当先办理在建建筑物
抵押权注销登记，再办理预告登记。

第⼋⼗七条　申请不动产转移
预告登记的，当事⼈应当提交下列
材料：
（⼀）不动产转让合同；
（⼆）转让⽅的不动产权属证

书；
（三）当事⼈关于预告登记的

约定；
（四）其他必要材料。
第⼋⼗⼋条　抵押不动产，申

请预告登记的，当事⼈应当提交下
列材料：

（⼀）抵押合同与主债权合同；
（⼆）不动产权属证书；
（三）当事⼈关于预告登记的

约定；
（四）其他必要材料。
第⼋⼗九条　预告登记未到期，

有下列情形之⼀的，当事⼈可以持
不动产登记证明、债权消灭或者权
利⼈放弃预告登记的材料，以及法
律、⾏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必要材料
申请注销预告登记：



（⼀）预告登记的权利⼈放弃
预告登记的；
（⼆）债权消灭的；
（三）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

第四节　查封登记

第九⼗条　⼈民法院要求不动
产登记机构办理查封登记的，应当
提交下列材料：
（⼀）⼈民法院⼯作⼈员的⼯

作证；
（⼆）协助执⾏通知书；
（三）其他必要材料。
第九⼗⼀条　两个以上⼈民法

院查封同⼀不动产的，不动产登记
机构应当为先送达协助执⾏通知书
的⼈民法院办理查封登记，对后送
达协助执⾏通知书的⼈民法院办理
轮候查封登记。

轮候查封登记的顺序按照⼈民
法院协助执⾏通知书送达不动产登
记机构的时间先后进⾏排列。
第九⼗⼆条　查封期间，⼈民

法院解除查封的，不动产登记机构
应当及时根据⼈民法院协助执⾏通
知书注销查封登记。
不动产查封期限届满，⼈民法

院未续封的，查封登记失效。

第九⼗三条　⼈民检察院等其
他国家有权机关依法要求不动产登
记机构办理查封登记的，参照本节
规定办理。

第六章　不动产登记资料的查询、
保护和利⽤

第九⼗四条　不动产登记资料
包括：
（⼀）不动产登记簿等不动产

登记结果；
（⼆）不动产登记原始资料，包

括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份
材料、不动产权属来源、登记原因、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等材料以及不
动产登记机构审核材料。



不动产登记资料由不动产登记
机构管理。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建
⽴不动产登记资料管理制度以及信
息安全保密制度，建设符合不动产
登记资料安全保护标准的不动产登
记资料存放场所。
不动产登记资料中属于归档范

围的，按照相关法律、⾏政法规的
规定进⾏归档管理，具体办法由国
⼟资源部会同国家档案主管部门另
⾏制定。
第九⼗五条　不动产登记机构

应当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化建设，
按照统⼀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
础平台建设要求和技术标准，做好
数据整合、系统建设和信息服务等
⼯作，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产品开
发和技术创新，提⾼不动产登记的
社会综合效益。

各级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采取
措施保障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全。任
何单位和个⼈不得泄露不动产登记
信息。
第九⼗六条　不动产登记机构、

不动产交易机构建⽴不动产登记信
息与交易信息互联共享机制，确保
不动产登记与交易有序衔接。

不动产交易机构应当将不动产
交易信息及时提供给不动产登记机
构。不动产登记机构完成登记后，应
当将登记信息及时提供给不动产交
易机构。
第九⼗七条　国家实⾏不动产

登记资料依法查询制度。

权利⼈、利害关系⼈按照《条
例》第⼆⼗七条规定依法查询、复
制不动产登记资料的，应当到具体
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
申请。
权利⼈可以查询、复制其不动

产登记资料。
因不动产交易、继承、诉讼等

涉及的利害关系⼈可以查询、复制
不动产⾃然状况、权利⼈及其不动
产查封、抵押、预告登记、异议登
记等状况。
⼈民法院、⼈民检察院、国家

安全机关、监察机关等可以依法查
询、复制与调查和处理事项有关的
不动产登记资料。



其他有关国家机关执⾏公务依
法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的，依
照本条规定办理。

涉及国家秘密的不动产登记资
料的查询，按照保守国家秘密法的
有关规定执⾏。
第九⼗⼋条　权利⼈、利害关

系⼈申请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
料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查询申请书；
（⼆）查询⽬的的说明；
（三）申请⼈的⾝份材料；
（四）利害关系⼈查询的，提交

证实存在利害关系的材料。

权利⼈、利害关系⼈委托他⼈
代为查询的，还应当提交代理⼈的
⾝份证明材料、授权委托书。权利
⼈查询其不动产登记资料⽆需提供
查询⽬的的说明。

有关国家机关查询的，应当提
供本单位出具的协助查询材料、⼯
作⼈员的⼯作证。
第九⼗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

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不予查询，并
书⾯告知理由：
（⼀）申请查询的不动产不属

于不动产登记机构管辖范围的；
（⼆）查询⼈提交的申请材料

不符合规定的；
（三）申请查询的主体或者查

询事项不符合规定的；
（四）申请查询的⽬的不合法

的；
（五）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
第⼀百条　对符合本实施细则

规定的查询申请，不动产登记机构
应当当场提供查询；因情况特殊，不
能当场提供查询的，应当在 个⼯
作⽇内提供查询。

第⼀百零⼀条　查询⼈查询不
动产登记资料，应当在不动产登记
机构设定的场所进⾏。

不动产登记原始资料不得带离
设定的场所。
查询⼈在查询时应当保持不动

产登记资料的完好，严禁遗失、拆
散、调换、抽取、污损登记资料，也
不得损坏查询设备。



第⼀百零⼆条　查询⼈可以查
阅、抄录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
要求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的，不动
产登记机构应当提供复制。

查询⼈要求出具查询结果证明
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出具查询
结果证明。查询结果证明应注明查
询⽬的及⽇期，并加盖不动产登记
机构查询专⽤章。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百零三条　不动产登记机
构⼯作⼈员违反本实施细则规定，
有下列⾏为之⼀，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登记
申请不予登记，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登记申请予以登记；
（⼆）擅⾃复制、篡改、毁损、

伪造不动产登记簿；
（三）泄露不动产登记资料、登

记信息；
（四）⽆正当理由拒绝申请⼈

查询、复制登记资料；
（五）强制要求权利⼈更换新

的权属证书。
第⼀百零四条　当事⼈违反本

实施细则规定，有下列⾏为之⼀，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为的，依法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给他⼈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采⽤提供虚假材料等欺
骗⼿段申请登记；
（⼆）采⽤欺骗⼿段申请查询、

复制登记资料；
（三）违反国家规定，泄露不动

产登记资料、登记信息；

（四）查询⼈遗失、拆散、调换、
抽取、污损登记资料的；
（五）擅⾃将不动产登记资料

带离查询场所、损坏查询设备的。

中华⼈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华⼈民共和国全国⼈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章　附则

第⼀百零五条　本实施细则施
⾏前，依法核发的各类不动产权属
证书继续有效。不动产权利未发⽣
变更、转移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不
得强制要求不动产权利⼈更换不动
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登记过渡期内，农业部
会同国⼟资源部等部门负责指导农
村⼟地承包经营权的统⼀登记⼯作，
按照农业部有关规定办理耕地的⼟
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不动产登记过
渡期后，由国⼟资源部负责指导农
村⼟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作。

第⼀百零六条　不动产信托依
法需要登记的，由国⼟资源部会同
有关部门另⾏规定。

第⼀百零七条　军队不动产登
记，其申请材料经军队不动产主管
部门审核后，按照本实施细则规定
办理。
第⼀百零⼋条　本实施细则⾃

公布之⽇起施⾏。



最⾼⼈民法院公告

《最⾼⼈民法院关于适⽤〈中
华⼈民共和国物权法〉若⼲问题的
解释（⼀）》已于 年 ⽉ ⽇
由最⾼⼈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年
⽉ ⽇起施⾏。

最⾼⼈民法院
年 ⽉ ⽇

最⾼⼈民法院关于适⽤《中华⼈民
共和国物权法》若⼲问题的解释

（⼀）

（ 年 ⽉ ⽇最⾼⼈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次会议通
过，⾃ 年 ⽉ ⽇起施⾏法释
〔 〕 号）

为正确审理物权纠纷案件，根
据《中华⼈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
关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
本解释。
第⼀条　因不动产物权的归属，

以及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基础的买
卖、赠与、抵押等产⽣争议，当事
⼈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依法受理。
当事⼈已经在⾏政诉讼中申请⼀并
解决上述民事争议，且⼈民法院⼀
并审理的除外。

第⼆条　当事⼈有证据证明不
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
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
利⼈，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
予⽀持。

最⾼⼈民法院公报



第三条　异议登记因物权法第
⼗九条第⼆款规定的事由失效后，
当事⼈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物
权归属的，应当依法受理。异议登
记失效不影响⼈民法院对案件的实
体审理。

第四条　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
⼈同意，转移不动产所有权，或者
设定建设⽤地使⽤权、地役权、抵
押权等其他物权的，应当依照物权
法第⼆⼗条第⼀款的规定，认定其
不发⽣物权效⼒。

第五条　买卖不动产物权的协
议被认定⽆效、被撤销、被解除，或
者预告登记的权利⼈放弃债权的，
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条第⼆款
所称的 债权消灭 。

第六条　转让⼈转移船舶、航
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已
经⽀付对价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
记，但转让⼈的债权⼈主张其为物
权法第⼆⼗四条所称的 善意第三
⼈ 的，不予⽀持，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
第七条　⼈民法院、仲裁委员

会在分割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等案
件中作出并依法⽣效的改变原有物
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
以及⼈民法院在执⾏程序中作出的
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
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条所称
导致物权设⽴、变更、转让或者消
灭的⼈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
⽂书。

第⼋条　依照物权法第⼆⼗⼋
条⾄第三⼗条规定享有物权，但尚
未完成动产交付或者不动产登记的
物权⼈，根据物权法第三⼗四条⾄
第三⼗七条的规定，请求保护其物
权的，应予⽀持。
第九条　共有份额的权利主体

因继承、遗赠等原因发⽣变化时，其
他按份共有⼈主张优先购买的，不
予⽀持，但按份共有⼈之间另有约
定的除外。



第⼗条　物权法第⼀百零⼀条
所称的 同等条件 ，应当综合共有
份额的转让价格、价款履⾏⽅式及
期限等因素确定。

第⼗⼀条　优先购买权的⾏使
期间，按份共有⼈之间有约定的，按
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的，按照下列情形确定：

（⼀）转让⼈向其他按份共有
⼈发出的包含同等条件内容的通知
中载明⾏使期间的，以该期间为准；
（⼆）通知中未载明⾏使期间，

或者载明的期间短于通知送达之⽇
起⼗五⽇的，为⼗五⽇；
（三）转让⼈未通知的，为其他

按份共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最终
确定的同等条件之⽇起⼗五⽇；

（四）转让⼈未通知，且⽆法确
定其他按份共有⼈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最终确定的同等条件的，为共有
份额权属转移之⽇起六个⽉。

第⼗⼆条　按份共有⼈向共有
⼈之外的⼈转让其份额，其他按份
共有⼈根据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请
求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共有份额的，
应予⽀持。其他按份共有⼈的请求
具有下列情形之⼀的，不予⽀持：

（⼀）未在本解释第⼗⼀条规
定的期间内主张优先购买，或者虽
主张优先购买，但提出减少转让价
款、增加转让⼈负担等实质性变更
要求；
（⼆）以其优先购买权受到侵

害为由，仅请求撤销共有份额转让
合同或者认定该合同⽆效。

第⼗三条　按份共有⼈之间转
让共有份额，其他按份共有⼈主张
根据物权法第⼀百零⼀条规定优先
购买的，不予⽀持，但按份共有⼈
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四条　两个以上按份共有
⼈主张优先购买且协商不成时，请
求按照转让时各⾃份额⽐例⾏使优
先购买权的，应予⽀持。



第⼗五条　受让⼈受让不动产
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处分
权，且⽆重⼤过失的，应当认定受
让⼈为善意。

真实权利⼈主张受让⼈不构成
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

的，应当认定不动产受让⼈知道转
让⼈⽆处分权：

（⼀）登记簿上存在有效的异
议登记；
（⼆）预告登记有效期内，未经

预告登记的权利⼈同意；
（三）登记簿上已经记载司法

机关或者⾏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
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不动产权
利的有关事项；
（四）受让⼈知道登记簿上记

载的权利主体错误；
（五）受让⼈知道他⼈已经依

法享有不动产物权。

真实权利⼈有证据证明不动产
受让⼈应当知道转让⼈⽆处分权的，
应当认定受让⼈具有重⼤过失。

第⼗七条　受让⼈受让动产时，
交易的对象、场所或者时机等不符
合交易习惯的，应当认定受让⼈具
有重⼤过失。

第⼗⼋条　物权法第⼀百零六
条第⼀款第⼀项所称的 受让⼈受
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 ，是指依法
完成不动产物权转移登记或者动产
交付之时。
当事⼈以物权法第⼆⼗五条规

定的⽅式交付动产的，转让动产法
律⾏为⽣效时为动产交付之时；当
事⼈以物权法第⼆⼗六条规定的⽅
式交付动产的，转让⼈与受让⼈之
间有关转让返还原物请求权的协议
⽣效时为动产交付之时。
法律对不动产、动产物权的设

⽴另有规定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
的时间认定权利⼈是否为善意。
第⼗九条　物权法第⼀百零

六条第⼀款第⼆项所称 合理的价
格 ，应当根据转让标的物的性质、
数量以及付款⽅式等具体情况，参
考转让时交易地市场价格以及交易
习惯等因素综合认定。



第⼆⼗条　转让⼈将物权法第
⼆⼗四条规定的船舶、航空器和机
动车等交付给受让⼈的，应当认定
符合物权法第⼀百零六条第⼀款第
三项规定的善意取得的条件。
第⼆⼗⼀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

⼀，受让⼈主张根据物权法第⼀百
零六条规定取得所有权的，不予⽀
持：
（⼀）转让合同因违反合同法

第五⼗⼆条规定被认定⽆效；
（⼆）转让合同因受让⼈存在

欺诈、胁迫或者乘⼈之危等法定事
由被撤销。
第⼆⼗⼆条　本解释⾃ 年

⽉ ⽇起施⾏。
本解释施⾏后⼈民法院新受理

的⼀审案件，适⽤本解释。
本解释施⾏前⼈民法院已经受

理、施⾏后尚未审结的⼀审、⼆审
案件，以及本解释施⾏前已经终审、
施⾏后当事⼈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
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
⽤本解释。















贝壳·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
国贸⼤厦 座 室
中国国际贸易中⼼
建国门外⼤街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百达律师事务所
嘉⾥中⼼南楼 层 室
朝阳区光华路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建外 号楼 室
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伟绅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
国贸⼤厦 座 室
中国国际贸易中⼼
建国门外⼤街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安永⼤楼 东三办公楼 层
东城区东长安街 号东⽅⼴场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富⽽德律师事务所
国贸⼤厦 座 室
中国国际贸易中⼼
建国门外⼤街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mailto:andreas.lauffs@bakermckenzie.com
mailto:christian.atzler@bakermckenzie.com
mailto:susanne.rademacher@bblaw.com
mailto:wigginghaus@bdphg.de
mailto:michelle.wang@cliffordchance.com
mailto:gbc-beijing@cn.ey.com
mailto:sabine.kellerer@freshfields.com
mailto:chris.wong@freshfields.com


霍⾦路伟律师事务北京办事处
华贸中⼼ 号写字楼 层
朝阳区建国路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年利达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
国贸⼤厦 座 层 室
中国国际贸易中⼼
建国门外⼤街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北京财富中⼼写字楼 座 室
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
北京华润⼤厦 层
建国门北路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泰乐信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
双⼦座⼤厦西塔 层 单元
朝阳区建国门外⼤街⼄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瑞⼠⽂斐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
南新仓商务⼤厦 座 室
东城区东四⼗条甲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茂⼤厦 室
浦东新区世纪⼤道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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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达律师事务所
创兴⾦融中⼼ 层 ～ 室
南京西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英国⾼伟绅律师事务所上海办事处
上海商城 室
南京西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德和信律师事务所
恒隆⼴场 期 ～ 室
南京西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世纪商贸⼴场 楼
长乐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富⽽德律师事务所
⾦茂⼤厦 楼
浦东新区世纪⼤道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霍⾦路伟律师事务上海办事处
越洋⼴场 楼
南京西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年利达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花旗集团⼤厦 楼
浦东新区花园⽯桥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mailto:oscar.yu@bblaw.com
mailto:ulrike.glueck@cms-hs.com
mailto:falk.lichtenstein@cms-hs.com
mailto:gbc-shanghai@cn.ey.com
mailto:heiner.braun@freshfields.com
mailto:christian.zeppezauer@freshfields.com
mailto:andrew.mcginty@hoganlovells.com
mailto:wolfgang.sturm@linklaters.com


陆德律师事务所
汇亚⼤厦 层
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
上海越洋⼴场 室
静安区南京西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德国罗德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陆家嘴商务⼴场 楼
浦东新区世纪⼤道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德国申特海姆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幢 ～ 室
德国中⼼ 科苑路 号
上海浦东张江⾼科技园区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德国律师事务所上海办事处
国际贸易中⼼ 室
延安西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泰乐信律师事务所驻上海代表处
中欣⼤厦 楼 单元
南京西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斐商务咨询
上海实业⼤厦
徐汇区漕溪北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mailto:bernd.stucken@pinsentmasons.com
mailto:alexander.fischer@roedl.pro
mailto:oliver.maaz@roedl.pro
mailto:raymond.kok@schindhelm.net
mailto:burkhard.fassbach@schindhelm.net
mailto:bernhard.heringhaus@schindhelm.net
mailto:jm.scheil@snblaw.com
mailto:r.koppitz@taylorwessing.com


伟凯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外滩 号 室
中⼭东⼀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德国罗德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都会⼴场 楼
⼴州市天河北路 号

⼴州 中华⼈民共和国

mailto:jleary@whitecase.com
mailto:sebastian.wiendieck@roedl.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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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t dem Jahr 2013 wird deutschen Absolventen der Rechtswissenschaf-
ten oder eines sinologischen Studiengangs die Möglichkeit geboten, im 
Rahmen eines Masterstudiengangs zwei Semester am Deutsch-Chinesi-
schen Institut für Rechtswissenschaften in Nanjing zu verbringen und 
das chinesische Recht sowie die chinesische Sprache zu stud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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